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核查意见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高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

规定，对汉邦高科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

统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汉邦高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532号）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70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17.7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1,435.2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总额3,758.0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677.11万元。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5年4月16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210578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管理。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项目备案情况 

1 
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

化扩建项目 
16,240.00 16,240.00 

深发改核准

[2012]0032 号 

2 
北京研发中心基础研究

室建设项目 
4,243.00 4,243.00 

海发改

[2012]82 号 

3 补充流动资金 — 7,194.11 — 

合计  27,677.11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董事会，2016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的议案》。由于市

场环境和公司生产方式的调整，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募投项目“安防数字监控产品

产业化扩建项目”。截至 2016 年 5 月 9 日，“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化扩建项

目”已累计使用 0 元，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为 16,240 万元（不包含利息）。募投

项目终止后，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在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2016 年第五次临

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决定将该终止实施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16,0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6,000 万元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2017 年第五次临

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终止募投项目“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化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账号：

05110120180000183）账户中支取），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议案》，公

司拟使用终止募投项目“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化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中的

12,24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建设。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项目原计划投资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拟在深圳宝安分公司所在地深圳



宝安高新奇工业园已租赁厂房内实施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化扩建项目。项目拟

在改造原有组装线的基础上，增加数字硬盘录像机组装线 1 条、高清数字硬盘录

像机组装线 2 条，监控摄像机组装线 2 条。项目达产后新增硬盘录像机产能 66

万台，监控摄像机产能 30 万台，同时配套定制化研究开发能力建设和营销网络

建设投入。 

2、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首发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评估了宏观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未对本项目

进行投入。截至 2016 年 5 月 9 日，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化扩建项目已累计使

用 0 元，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为 16,240 万元（不包含利息）。 

（二）募投项目终止的原因 

2015 年以来，以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项目型高端产

品需求持续增加，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民用性产品需求有所降低。公司加大了

项目型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民用性产品的需求相对统一，可以进行批量外包

生产；项目型高端产品受客户需求差异化的影响，相对产品种类和规格较多，不

易进行批量化外包生产。2015 年下半年，公司结合未来发展战略，着手对具备

生产能力的第三方专业生产厂商进行实地考察和测试导入，最终确定对民用性批

量产品进行外包生产。公司主要负责民用性产品研发和升级换代，设计完成后交

由第三方专业厂商进行组装，检测合格后交由公司对外销售。 

按照公司产品组装生产厂房实际使用情况，公司租赁的厂房中约四分之一的

面积用于生产，四分之一的面积用于进行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存放，其余二分之一

的面积用于产成品的仓库。在民用性产品外包生产后，公司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将生产组装产线集中、产成品集中存放的形式组织生产。 

2016 年 2 月 28 日，公司租赁的深圳宝安区高新奇工业园厂房 AB 栋六楼、

AD 栋六楼，建筑面积共计 6,043 平方米的厂房到期。2016 年 1 月，公司将该工

业园厂房中的生产线陆续搬迁至公司租赁的深圳鸿辉工业园中。2015 年 12 月 11

日、2016 年 2 月 17 日，公司与深圳市文韬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分

别租赁位于深圳市石岩街道应人石永新街文韬工业园 B 栋第五层厂房（面积为

1,986 平方米，含公摊）、深圳市石岩街道应人石永新街文韬工业园 C 栋第五层



厂房（面积为 1,986 平方米，含公摊）作为公司产成品库房。 

对于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定制化研究开发及营销网络建设，公司采取以自有资

金投入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截至2017年5月26日，终止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 

银行名称 账号 投资项目 金额（元） 备注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0511012018000

0183 
安防数字

监控产品

产业化扩

建项目（已

终止） 

48,088,381.0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

淀支行 

1100605760181

50169294 
54,899,904.7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3230018800002

9656 
19,970,460.26  

合    计 122,958,746.06  

四、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由于市场环境和公司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公司终止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

化扩建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必要性 

建设以信息化升级为核心的智慧城市正在成为加快全国各地经济发展转型

的战略导向，包括平安城市、智慧交通、数字城市等多方面的智慧城市内容建设

进展迅速，智慧城市涵盖包括智能交通应用、远程医疗系统、计算机设备等诸多

行业，产业链延伸极为广泛，市场规模巨大。以视频监控系统为核心的平安城市

作为智慧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需求不断增长，建设步伐均在不断加快。公司

作为安防视频监控产品与系统的供应商，紧跟市场需求，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积

极参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建设。截至目前，公司已与项目方或合作方签订合同

的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银川市反恐电子识别区项目 



银川市反恐电子识别区项目合同金额为 4,202.75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多维

数据采集杆，内部集成电子围栏、WIFI 指针、人脸卡口及车辆卡口系统；反恐

电子识别区大数据平台及业务分析系统，配套计算服务器、交换机等。 

2、银川市重点区域防控系统项目 

银川市重点区域防控系统项目合同金额为 1,007.16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多

维数据采集杆，内部集成电子围栏、WIFI 指针、人脸卡口及车辆卡口系统；反

恐电子识别区大数据平台及业务分析系统及人脸采集系统，配套计算服务器、交

换机等。 

3、银川市公安局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共享平台项目 

银川市公安局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共享平台项目合同金额为 2,253.43 万

元，建设内容包括：社会综合治理信息平台、社会综合治理大联动业务协同平台、

网格化社会综合治理合成研判平台、社会综合治理移动视频联动平台、GIS 地理

信息服务平台、群防群治社会综合信息服务软件、卫星定位信息平台、社会信息

采集平台、安全接入边界社会综合治理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及数据中心。 

4、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缉查布控卡口系统二期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缉查布控卡口系统二期合同金额为 2,398.93 万

元，建设内容包括：路面断面监测卡口系统建设、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建设、机

动车轨迹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建设、与一期卡口联网数据共享、与现有缉查布控联

网平台无缝对接、与省级交通指挥平台、省厅缉查布控系统对接等六大部分内容。 

5、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乡镇村路口视频监控改造建设项目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乡镇村路口视频监控改造建设项目合同金额为 910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和丰县所辖查和特派出所、夏孜盖派出所、和什托洛盖派

出所所辖区内各乡镇村路口及住宅小区内前端监控点建设、各派出所 NVR 视频

图像存储及和丰县公安局现有云存储系统扩容、各派出所所辖的共 21 个村委会

（包括集中村）及社区监控室建设。 

6、英吉沙县公安局治安卡口和综合显控系统项目 



英吉沙县公安局治安卡口和综合显控系统项目合同金额为 737.84 万元，建

设内容包括：英吉沙县治安卡口及主控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车道分流系统及管

理主控系统、综合显示系统的建设。 

7、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数据中心项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数据中心项目合同金额为 3,224.40

万元，建设内容为数据中心相关设备采购及安装实施。 

上述项目均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有助于公司产品、技术应

用领域的拓展和项目实施经验的丰富，提升公司的主营业务水平，符合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方向，能够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创造新增利润，进而有助于公

司盈利能力的巩固与提升。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上述

项目的建设中，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加强公司在平安城市等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建设的布局，减少财

务费用，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助力公司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使用该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若有结余将用于公司其他项目。 

六、公司相关承诺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参与投资或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

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除外），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的情形；公司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参与投

资或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除外）及为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七、相关审核及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终止募投项目

“安防数字监控产品产业化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中的 12,240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建设，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建设，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建设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整体效益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及核查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

资（参与投资或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除外），不

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公司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参与投资或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投资基金除外）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

系统项目建设，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就汉邦高科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

监控系统项目进行了审慎核查，包括：了解公司变更募集投金项目的资金使用计

划；核查了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明细；查阅了该事项的相关董事会、监事会议案等

资料；并就该事项与公司董秘、证券事务代表等进行了沟通。 

汉邦高科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加强公司在平安

城市等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建设的布局，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有

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汉邦高科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



项目经公司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7 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视

频监控系统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